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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松江区关于加快推进商业航天和空
间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松江区关于加快推进商业航天和空

间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按照执行。

上海市松江区经济委员会

2025 年 11 月 18 日

沪松经规〔2025〕4 号

上海市松江区经济委员会

签发人：李 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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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关于加快推进商业航天和空间信息产业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
（试行）

为推动松江区商业航天和空间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加快

建设松江区商业卫星及终端应用产业集聚区，打造具有世界影

响力的商业航天和空间信息产业集群，根据《上海市关于加快

培育商业航天先进制造业集群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沪经信装

〔2025〕245 号）、《松江区关于支持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

的若干意见》（沪松府〔2025〕146 号），结合我区产业实际，

特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重点支持方向

重点支持商业航天和空间信息产业领域相关产品、技术、

材料、装备和服务等，包括商业星座建设运营及服务、商业卫

星研发制造、商业火箭及火箭发动机研发制造、地面设备研发

制造、卫星应用终端等研制及应用、各类示范应用等。

二、重点支持措施

（一）鼓励重点项目投资。鼓励卫星、火箭、地面设备、

终端及其核心零部件和材料等领域重点项目投资，按不超过项

目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15%给予补贴，每家企业最高 300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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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支持卫星星座建设。支持企业投资建设自主可控、

安全稳定的全球卫星通信、导航系统和区域特色遥感星座，分

别按企业发射单颗卫星的发射费用和商业保险的 10%和 20%给

予一次性补贴，单颗最高 200 万元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补贴

500万元。

（三）支持航天器生产发射。对成功发射并入轨的商业航

天火箭，按 100 万元/枚的标准给予生产企业奖励，每年单个企

业累计奖励最高 500 万元。对成功入轨运营的商业卫星，按 1

万元/公斤的标准给予生产企业奖励，单颗卫星最高奖励 50 万

元，每年单个企业累计奖励最高 500 万元。

（四）支持产业联合创新。支持商业航天和空间信息领域

终端企业联合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，

在火箭研制、卫星研制、卫星综合应用、终端研制关键领域核

心环节开展联合攻关，对符合条件的项目，按不高于项目投入

总额的 30%给予资助，最高 1000 万元。

（五）支持技术创新平台打造。鼓励企业新建振动试验室、

离心试验室、温度试验室、电磁兼容试验室等产业技术创新平

台，按平台建设成本的 30%给予最高 1000 万元的资助。对开放

共享产业创新平台的企业，按年度实际服务收入的 5%给予最高

200 万元的资助。支持企业围绕技术测试认证、真实性检验与

仿真实验、空间环境建模、网络数据和信息安全评测、卫星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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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处理与运营等领域建设服务平台，按照不超过核定固定资产

投资总额的 20%给予牵头单位最高 500 万元的资助。

（六）鼓励产业协同发展。支持火箭、卫星、地面设备、

终端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发展。对商业航天和空间信息企业采购

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产品或服务的（仅限于企业自身运营），年度

订单金额累计达到 1000 万元及以上，按照次年增量的 5%给予

补贴，单个企业每年补贴金额最高 500 万元。

（七）鼓励获取准入资质。对首次获得 ABS(美国船级社)、

DNV（挪威船级社）、CCS（中国船级社）等国际船级社认证

或 FAA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）、EASA（欧洲航空安全管理

局）、中国民用航空局等适航认证以及其它国内外市场准入证

的商业航天和空间信息应用终端及相关产品或解决方案，单个

认证给予最高 100万元支持，单个企业年度最高享受 500万元。

对企业获得无线电频率许可证、空间无线电台执照、卫星地球

站无线电台执照等资质许可的，每个许可给予最高 50万元一次

性奖励，单个企业累计奖励最高 200万元。

（八）支持拓展示范应用。支持空间信息在交通物流、自

然资源、城市安全、环境保护、农业农村、文化旅游等行业创

新应用，开展“空间信息+”智慧能源、智慧交通、智慧航运、

智慧城市、智慧应急、智慧农业，以及卫星互联网、卫星物联

网、天基灾害监测与预警等应用探索。支持打造和开放卫星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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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网应用场景。每年公开征集“空间信息+应用场景”优秀解决

方案落地建设示范项目，单个场景给予最高 50 万元的奖励。单

个企业每年不超过 1 项。

（九）支持企业规模化发展。对商业航天和空间信息领域

服务类企业，根据企业规模能级、创新能力、市场拓展、人才

引进等情况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制造业企业参照

有关政策享受升级发展奖励。

三、附则

本措施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

31 日，由松江区经济委员会负责解释并制定实施细则。《关于

加快松江区商业航天和空间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》

（沪松经规〔2024〕3 号）自本政策生效之日起同时废止。本

措施第（一）至（七）条政策条款产业扶持资金由区级财政和

街镇（开发区）财政按 7:3 比例承担，第（八）（九）条政策

条款产业扶持资金由区级财政和街镇（开发区）财政按 5:5 比

例承担。对提供虚假项目申报信息的企业，自发现之日起，取

消其申请产业扶持政策资格，追回已拨付的产业扶持资金，并

依法将其列入失信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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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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